关于组织申报“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”的通知
各分部，各相关学院:
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《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附件1）有关要求，国家开放大学组织申报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资格
1. 国开各分部及相关学院在编在岗教职工。
2. 课题申请人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须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或者具有博士学位。青年项目申请人的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（1985年2月15日后出生），可不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者博士学位，不再需要专家书面推荐。在职博士后可以从所在工作单位申请。
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申请人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，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请。
二、申报要点提示
1.课题范围
本次课题申报范围涉及23个学科，须按照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》（附件5）填写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，附件3）。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20年度课题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，附件2）条目分为具体条目（带*号）和方向性条目两类。具体条目的申报，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、方法和侧重点，也可对条目的文字表述做出适当修改。方向性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，申请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。无论是按《指南》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，课题名称的表述要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。
  2.评审及预算
申报课题全部实行同行专家通讯初评，初评采用《活页》（附件4）匿名方式，《活页》论证字数不超过七千字，要按《活页》中规定的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。
本次课题申报包括重点项目35万元，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20万元。申请人应按照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。
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3—5年，应用对策研究课题一般为2—3年。
   三、申报要求
请申请人按以下要求提交申报材料。
1、纸质材料：《申请书》、《活页》一式7份，装入材料袋于2020年2月13日当日交至或快递至五棵松办公楼科研办A1011室。
2、电子材料：《申请书》、《活页》电子版请于2020年2月11日前发送至kyc@ouchn.edu.cn，邮件标题请以“某分部+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”命名。
3、有意申报的分部，请科研处工作人员于2020年1月15日前，提前向国开总部科研办进行申报预登记（QQ群号：7959600）。
    4、凡通过国开总部申报的课题，单位统一为“国家开放大学”，二级单位或部门为“某某分部”，申请获批后，课题全部成果也须以“国家开放大学某分部”为成果负责人所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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